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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菁

夏日的上海， 迎来了草长莺飞的盎然时节。 阳光晴朗的午后时分， 记者在福州路上海金融法院内见到了吴峻雪。 一头干练
整洁的短发、 坐姿挺拔的她正接听络绎不绝的电话， 摆满卷宗和各种法律金融相关书籍的桌上， 一本小小的台历却显得尤为醒

目，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每一天的重要工作： 开庭、 研讨会、 专业类案学习推进会……

2018 年， 吴峻雪被选入上海金融法院首批法官， 成为一名 “金一代”， “开拓、 创新、 专业” 近几年成为了吴峻雪身上的

标签。 鲜少在媒体报道中出现的她， 事实上已在金融商事审判领域沉淀了 20 多年。 自担任审判长以来， 吴峻雪承办的案件迄

今无一改发、 无一再审。

而除开日常的审判的工作， 理论研究学习是吴峻雪一直不曾松懈的习惯。 在她看来， 法官的 “功力” 不仅只在审判席上，

而是要从审判实践中归纳出理论， 用理论指导审判进步， “审判之外的 ‘功力’ 是对法官责任心和能力的更大考验。” 正是在
这样的理念之下， 吴峻雪通过审判归纳出问题、 制发司法建议， 不仅解决了涉案双方当事人的实际困境， 而且还促进了相关法

规的完善和进步， 为市场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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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 2018 年进入上海金融法

院时的心境， 吴峻雪直言像是步入

了一个专业型的“知识殿堂”。

“相比之前的金融法庭,上海

金融法院集中整合了全市专业力

量， 将优势发挥到极致。” 这对法

官的专业能力也相应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吴峻雪觉得， 要做一名金融

领域内的“专家型” 法官， 就必须

把一个问题从“5” 研究到“10”，

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才能在办案

中游刃有余。

曾经有段时间， 吴峻雪也有过

认识上的“误区”， 认为对于法官

来说， 会办案、 能解决纠纷， 就是

做到 100%了。 但随着金融案件的

难度和数量呈现几何级的上升， 她

转变了想法。 “会办案， 只能说是

一个合格的承办法官。”

办案之余， 吴峻雪会将办理过

的案件理顺， “了解了它的前世今

生， 知道了它所有的分支， 以后再

遇上类似的问题， 就更有把握了。”

就这样日积月累， 吴峻雪的专业理

论知识一步步“上了台阶”。

近年来， 她撰写的多篇理论研

究文章都获得了业界的肯定， 相比

于获奖， 吴峻雪觉得通过观点的分

享促进审判发展才是做理论研究的

意义。 在她看来， 不管是阅读书

籍、 搜集案例， 还是做市场调研、

与监管部门沟通， 这些过程既是积

累理论素材， 也是在为今后的判决

打下正确的基础。

2019 年， 吴峻雪审理了一起

合同纠纷案， 不仅在相关法律尚存

空白的情况下力排争议经受住了考

验， 还为此后的类案审判提供了借

鉴示范作用。 这是一桩基金公司诉

资管公司的合同纠纷案。 基金公司

与几方主体集合资金投资了一个信

托产品， 并向其他主体承诺若亏损

则由自己先垫付， 同时还找资管公

司做增信，后者承诺若产品亏损，则

补偿基金公司本金和 9%的固定收

益。之后产品发生了亏损，纠纷随之

产生， 资金公司将资管公司告上法

庭， 要求兑现承诺。

摆在吴峻雪面前的， 是个包含

了信托关系、 信托中的优先级和劣

后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托关

系之外第三方提供差额补足的承诺

增信合同在内的复杂金融“网”。 为

了将问题吃透，吴峻雪“恶补”了大

量金融理论知识， 还去市场上进行

调研排摸， 向监管部门了解相关规

定。 由于当时最高法《九民纪要》尚

未颁布， 对于金融机构在从事金融

业务时通过第三方主体做增信回购

的效力，法理上还存在争议。

吴峻雪审查发现， 被告在出具

承诺函的时候， 是基于相关实际控

制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 签约方

之间权利义务平等。 而原告作为信

托劣后级， 已经将优先级主体的亏

损填补了， 所以信托亏损只发生在

原告一方， 并没有波及到其他主

体， 这种情况下第三方对其承诺回

购增信行为有效性应予保护。

之后， 顶着缺乏相关法律规定

和没有判例可循的压力， 吴峻雪仔

细研读合同，用“排除法”认定双方

的约定属于无名合同， 最终支持了

原告的诉求。 这个案子的判决后不

久，最高法发布了《九民纪要》，其中

关于营业信托纠纷中增信文件的性

质认定与吴峻雪此前作出的判断依

据一致。“感觉很欣慰。”这一刻吴峻

雪觉得自己没“白啃”那些晦涩复杂

的知识。接触的案件多了，吴峻雪也

逐渐摸索出了学习的“窍门”，除了

看专业书籍之外， 她觉得跟当事人

学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有时，吴峻雪

会直接和当事人公司业务部门的人

沟通，了解运作规则。“理论规则有

时候看起来和案件纠纷没有直接关

系， 但是它可以帮助我弄清楚纠纷

是怎么产生的。 ”

2020 年 5 月，《上海市司法鉴

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这是上海首

部关于司法鉴定的地方性法规，而

吴峻雪就与这项法规“颇有渊源”。

多年前，吴峻雪遇上一起案件。

一个工人在劳动中膝关节受伤，要

求工伤赔偿， 经鉴定认定为9级伤

残，需赔偿20万元。然而当保险公司

找到伤者时，却发现对方压根没事，

于是告到了法院。“当时一边是保险

公司提供的视频证据， 视频中伤者

能蹲能走， 另一边是具有法律效力

的伤残鉴定报告。 ”吴峻雪犯了难。

她让鉴定人员带着原始鉴定报告来

陈述认定9级伤残的依据。一连串的

追问之下， 她发现鉴定人员仅凭目

测， 既没有测量伤者的膝盖弯曲角

度，也没有经过两个鉴定师签字，原

始鉴定文本描述非常含糊。 这样的

一份鉴定报告无疑被推翻了。

案子了结了， 但吴峻雪的思考

没有停止。审理中，保险公司的一句

“现在外面鉴定机构很乱”引起了她

的注意。 吴峻雪搜集了当时法院在

同一时期审理的质疑鉴定报告的 9

个案件，总结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

直接点名存在业务经营漏洞较多的

鉴定机构， 写了一份类案司法建议

发给了上海市司法局。 这份司法建

议得到了司法局的重视， 也拉开了

上海整治司法鉴定“黄牛”的序幕。

“原来每一个都是小案子， 没

有整合起来看， 很难引起足够的问

题意识。” 她觉得通过制发司法建

议， 有关部门整治了行业乱象， 那

今后此类纠纷就少了， 也能统一审

理思路。 2014 年至 2015 年间， 吴

峻雪先后审理了几起涉货物运输保

险理赔的案件。 “物流公司承运时

发生了货物损坏或丢失， 由于投保

了货运险， 就要求保险公司赔偿。

但保险公司却指出， 货运险的主体

是货主， 而物流公司应该投的是物

流责任险。” 这套说辞并没什么问

题。 但随着类似的纠纷越来越多，

吴峻雪开始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

为什么物流公司会投错保险？

几次审理后， 吴峻雪发现， 由

于物流责任险的门槛较高， 中小物

流公司难以投保， 而保险公司为了

业务发展， 也存在避重就轻误导的

行为。 “这里面分两种情况， 一种

是保险公司误导物流公司去投了更

便宜的货运险， 还有一种则是物流

公司在明知二者区别的情况下为了

获得不确定的保障而投错险种。”

针对案情， 吴峻雪和其他承办法官

树立起了一套审判规则， 根据个案

的过错程度去划定双方的责任。

案子陆陆续续顺利了结了，但

吴峻雪认为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下

去了。于是，她将所有的相关案件又

重新梳理了一遍， 把其中的法律争

议焦点、 业务中的不规范行为和当

事人提出的疑问一一罗列， 制发了

一份详细的司法建议给监管部门。

之后在上海法院系统和监管部门的

合力下，违规现象大幅减少，这类案

件的审理思路也得到了统一。

“其实写一份司法建议的难度

不亚于写一篇论文！ ”她笑着吐露，

“但效果很好，可以算是‘司法+监

管’的联合执法行动。 ”这样才能推

动市场发展，维护市场秩序，而这也

是一名法官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回望 20多年的成长之路，吴峻

雪用“问心无愧、略有所得”来总结。

“法官是站在人类终极的价值目标

上的，就是追求公平正义。 所以‘问

心无愧’是法官必须做到的事。 ”回

首初心，虽是在懵懂中踏上征程，但

纵览来时路， 吴峻雪觉得很幸运能

成为一名法官。 未来， 她将继续朝

“专家型”法官迈进……

法院内有这样一个部门， 主要

职责不是审理案件， 但却属于法院

的“审判业务部门”。 这个“不一

般” 的部门就是审判管理办公室，

简称“审管办”。

2009 年， 在一线才办了 5 年

案件的吴峻雪， 被调任到原所在法

院新成立的审管办。 突然被要求站

在一个“管理者” 的高度， 去管理

整个法院的审判工作， 年轻的吴峻

雪顿感“压力山大”。 相对于耳熟

能详的民庭、 刑庭、 执行局等审判

业务部门， 当时的审管办是一个新

成立的专司审判管理的综合审判业

务部门， 虽然不直接审理、 执行案

件， 却与审执业务息息相关。

吴峻雪发现其实审判管理一直

都融合在法官日常的工作中。“法官

对自身工作的管理， 就是审判管

理。”她举例说，“例如这个月我手头

上案件比较多， 那我的精力就会比

较多地分配在结案上。 而如果手头

案件比较少， 我的一部分精力就会

用在学习、调研上，提升办案质量。”

以此类比，吴峻雪理顺了工作流程。

在吴峻雪看来， 审管办的功能

就好比是法院的“体检表”， “目

前法院的发展到了哪个阶段？ 现在

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法律宣传的重

点是什么？” 具体来说， 首先她要

定期观察各个业务庭的数据， 并据

此形成初步分析。

而在这个过程中， 若有业务庭

反映某个流程出现了问题， 她就需

要通过数据分析找到问题的纠结点

在哪里。 收集问题、 分析问题后，

吴峻雪还要提供初步解决方案给院

领导。 最终精准解决“障碍”， 理

顺审判机制。

“实际上就是数据分析。” 吴

峻雪觉得法学本身是一门文理结合

的专业， 既要会沟通也要会分析，

而审管办恰恰锻炼了她这两方面的

能力。 今年 4月， 吴峻雪由上海金

融法院的综合审判一庭转任申诉审

查和审判监督庭负责人， 承担起全

院审判监督和审判管理的职责。

虽然相较于办案， 审管办的工

作给吴峻雪带来不少考验， “因为

我要学会站在全面综合性的角度来

考虑。” 不过她认为正是这样的磨

练成就了自身的“大局观”， 让她

学会了将眼光延伸到审判之外， 而

这一点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法官吴峻雪：

审判之外的“功力”
“内外兼顾”的宏观思维

从“5”到“10”的专业积累

审判之外的“功力”


